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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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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货运平台运单验证要素和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货运业务信息校验的验证维度、验证要素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商贸企业、金融机构、保险企业对网络货运服务提供方的业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验证需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8354-2006 物流术语 

JT/T1092-2016 货物多式联运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8354-2006、JT/T1092-2016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网络货运 Network Platform Road Cargo Transportation 

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源，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委托实际承运人

道路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道路货物运输。 

3.2 承运人 carrier  

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GB/T18354-2006，定义4.3】 

3.3 实际承运人 actual carrier 

拥有运输工具并实际参与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或者分段运输过程的承运人。 

【JT/T1092-2016，定义6.2】 

4 验证方法 

4.1 验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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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货运业务四流合一示意图 

网络货运业务四流合一示意图如上图所示，涉及主体包括发货方、网络货运平台、实际承运人、司

机以及承运车辆。从业务流程来看，业务相关主体的资质合规性、运单数据完整性以及合同/运单流、

物流、资金流、票据流相互交叉印证是证明网络货运业务真实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标准从业务主体资

质合规性、运单完整性及合同/运单流、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交叉验证一致性三个维度验证运单数据

真实性。 

4.2 验证要素 

4.2.1 资质验证 

验证网络货运运单中包含的业务参与方资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包括发货方、网络货运平台、实际

承运人、司机、承运车辆、收货方六个维度。 

表1 资质验证体系 

核验维度 核验项目 核验内容 

发货方 营业执照或身份证 
货主（企业）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实际承运人（个人）身份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网络货运平台 

营业执照 网络货运经营者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网络货运经营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经营

范围包含网络货运 

实际承运人 
营业执照 实际承运人（企业）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实际承运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司机 

身份证 司机身份证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驾驶证 司机驾驶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从业资格证 司机从业资格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4.5 吨及以下不需要） 

承运车辆 

入网情况 车辆是否入网 

行驶证 车辆行驶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 

道路运输证 车辆道路运输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期（4.5 吨及以下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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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运单完整性验证 

依据网络货运业务特点及相关政策要求，运单应包含以下要素：发货方名称、收货方名称、运单号、

下单时间、起运地址、目的地址、车牌号、车牌颜色、车型、司机姓名、司机身份证号、司机手机号、

货物种类、总重量（吨）或总体积（立方）、运费（元）、支付方式、装货时间、卸货时间、签收时间。 

每条运单缺少任何一个数据项即视为运单信息不完整，不能通过运单完整性核验。 

4.2.3 交叉验证 

4.2.3.1 合同/运单流与物流交叉验证 

表2 合同/运单流与物流交叉验证体系 

核验维度 核验项目 核验内容 

提货 

提货地点一致性 
提货地点、时间与车辆定位一致性 

提货时间一致性 

车辆信息一致性 装货照片中车辆信息与运单车辆信息一致性 

运输 车辆行驶轨迹 
行车轨迹（北斗定位、GPS 定位）、司机位置（手机运营商定

位）、行车记录视频（如有）与运单一致性 

签收 

签收地点一致性 
回单签收地点、时间与车辆定位一致性 

签收时间一致性 

车辆信息一致性 卸货照片中车辆信息与运单车辆信息一致性 

 

4.2.3.2 合同/运单流与资金流交叉验证 

表3 合同/运单流与资金流交叉验证体系 

核验维度 核验项目 核验内容 

运费支付（发货

方向平台） 

付款方名称 付款方与合同中发货方主体一致 

付款金额 实际付款金额与合同运费一致性 

运费支付（平台

向实际承运人） 

收款方名称 收款方名称与合同中实际承运人主体一致性 

付款金额 实际付款金额与合同运费一致性 

 

4.2.3.3 合同/运单流与票据流交叉验证 

表4 合同/运单流与票据流交叉验证体系 

核验维度 核验项目 核验内容 

开具发票（平台

向发货方） 

开票金额 运费开票金额与发货方实际支付运费金额一致性 

受票方 受票方与合同中发货方主体一致性 

开具发票（实际

承运人向平台） 

开票金额 运费开票金额与平台实际支付运费金额一致性 

开票方 开票方与合同中实际承运人主体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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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实际承运人为个体司机（即个体工商户），实际承运人向平台开票环节实际由税务局代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此情景下的开票方与实际承运人不一致，不影响一致性核验。 

4.3 结果判定 

为满足金融机构对于企业授信的要求，确保网络货运平台已建立完善的交易规则、服务模式，经营

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资金流良好，业务真实有效，需满足通过上述全部内容的合规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检验。 

5 管理要求 

网络货运经营者宜采用区块链技术实时存储和呈现运输服务相关信息，确保运输数据实时，真实，

可信，可见，事后不可篡改。可拓展用于监管机构，客户，金融机构等对物流行业经营者能力和状态的

认定。 


